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及其破解之道

黄祖辉

浙江有必要率先破解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为全国和其它地区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经

验和示范

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做出了新的判断，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判断，是对我国进入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面

临主要矛盾的准确揭示，意味着在实现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进程中，破解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时代意义。

社会主要矛盾判定与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定总体上是基于经济社会重大供需关系的趋势性变化特征，它不是单纯指经济

层面的供求关系与矛盾的重大变化，而是指整个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供求关系与矛盾的变化。因此，

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是相对于经济社会趋势性发展需求和关键性目标而言的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发展不

平衡并不等同于不平衡发展，不平衡发展是发展不平衡的起因，是决策者对发展战略或思路的主观性选择，

发展不平衡则往往是不平衡发展的结果和客观表现，也就是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不能充分满足一定时期经

济社会趋势性发展需求和关键性发展目标的体现。发展不平衡往往与不平衡的发展理念、制度建构及其资

源配置有关。发展不平衡和发展不充分具有相互联系性，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经济社会存在落差悬殊和

失衡明显的发展领域与社会结构；发展不充分与发展不平衡有关，是发展不平衡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是

不平衡发展思路与战略的代价体现，发展不充分集中表现在经济社会某些领域的发展明显满足不了城乡居

民的需求。

从人类社会演进和经济社会矛盾的变化规律看，发展的平衡性和充分性总是相对的，而发展的不平衡

和不充分则是绝对的。在特定的时期和发展环境中，实施不平衡发展政策或发展战略，常常是解决特定问

题或实现短期目标的有效途径。然而，不平衡发展的效率也必然伴随着它的代价，那就是会导致经济社会

发展的不平衡和某些领域发展的不充分或滞后。需要指出的是，发展的平衡性或平衡发展，从经济领域看，

并不是追求不同产业部门的体量或增速的相等化，而是追求不同产业部门的相互协调性，如产业结构与就

业结构的大体相当、部门间劳动力边际报酬率的均等。以我国三次产业发展的状况看，目前仍然存在明显

的发展不平衡性，主要体现为一产在三次产业中处于明显滞后发展的状况，但这种不平衡性并不是指一产

与二三产业的比重不等和增速不等。一产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以及增长速度低于二三产业是国民经

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我国三次产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并不是体现为农业比重低、增速慢，而

是体现为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产业比重和农业就业比重的不均等，农业劳动力与非农产业劳动力的边际报

酬不均等所引致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不协调性，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协调性，即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偏大的问题。这可以从当前我国三次产业的 GDP占比和就业比重的关系得到印证。目前，

我国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占 GDP的比重大体为 7%，而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大体占 22%左右，

这表明农业的就业比重大大高于农业的 GDP比重，进而单位农业劳动力对 GDP的贡献率或部门劳动生产率

系数仅为 0.32（即 7%/22%），明显低于非农产业的 1.19（即 93%/78%），在这样的产业就业结构下，城乡

居民的收入差距势必比较悬殊。很显然，通过非农化和城市化减少农业从业劳动力，使农业劳动力比重与



农业 GDP比重大体相当，是解决我国三次产业发展不平衡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历史与制度成因

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在我国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独特的体制成因。城乡二元体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

作用时间最长、最为典型的不平衡发展的制度安排，分析中国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须剖析这一不平

衡发展制度的形成及其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众所周知，在新中国建立前，中国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和社会动

荡，不仅经历了八年抗战和四年国内战争，而且在新中国建立不久又经历了三年抗美援朝的战争，一个国

家持续经历 15年的战争是历史罕见的。因此，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加之当时国际上两大

阵营的持续冷战和中苏友好关系的破裂，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如何在短期内建立

国家经济与国防的基础，在当时就成为重中之重，党中央选择了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时面对国

家财力严重不足的状况，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规的不平衡发展举措。其中，在基本公共保障方面实施了城乡

二元的制度，即国家公共保障覆盖 20%的城市人口，80%的农村人口的公共保障，国家暂时不予覆盖，将有

限的公共财政资源集中用于国家的国防建设和重工业发展。通过这样的制度运行，我国在短期内建成了基

本完整的国家工业体系，国防上则逐步实现了“两弹一星”的突破，在国际上站稳了脚跟。从这一角度看，

不平衡的城乡二元制度对新中国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不仅如此，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

程中，我国还呈现了新的城乡双重二元的特征，不仅基本公共保障制度具有城乡二元特性，而且要素市场

化和居民财产制度也呈现了城乡二元特性，即相对于城市居民的财产和要素市场化程度，农民财产与农村

要素的市场化程度相对滞后，以致农民住房、农村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价格被明显低估，形成了低成本的

非农化和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出口导向的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促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持续 30年的经

济高速增长，但其背后仍然离不开城乡二元制度的贡献。然而，城乡二元制度下的发展毕竟是一种不平衡

的发展，是有代价的，它既导致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和乡村公共保障的不充分，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经

济增长的粗放化和资源环境的破坏。针对经济社会不平衡发展所产生的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党中央

在发展战略上适时作出了一系列的重大调整，从党的十六大以来先后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方针，

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方略，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

体化的主要障碍”，再到党的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判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

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等，均体现了党中央在新时期新阶段对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

的高度重视。

现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体现及其破解

从显性的角度观察，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发展数量和质

量的不平衡以及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即“四化”发展的不平衡。发展不

充分问题，一是体现在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公共保障及其服务领域，尤其在农村，还不能充分满足全

面小康社会和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要求；二是体现在资源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上还不能充分满足民众对美好

生活向往的需求；三是体现在市场供给还不能充分满足消费者在质量方面的需求。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

题在中国是个普遍现象，但不同地区的体现程度并不相同。就浙江来看，这些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不

同程度也有所体现，但相较于其他地区来看，这些问题在浙江的表现并不是十分突出，因此，浙江有必要

率先破解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为全国和其他地区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经验和示范。

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需要科学把握四个方面的关键要点。首先，要从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根

源入手，也就是要从引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体制机制与发展理念入手。其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不充分往往体现在多个层面，既有显性的体现，又有隐性的体现，它们之间大多存在相互联系。破解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要抓住问题的关键，长短结合，突出优先重点，找准突破口。再次，破解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并不是追求经济社会的结构单元指标的同等性，也不是就平衡关系做“加减法”，而是要追求它

们之间的相互协调性，要在发展中实现平衡发展。第四，破解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应注重效率基

础上的平衡，而破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应注重公平基础上的效率。

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要系统把握、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治国理念；党的十九大关于“农业农村、就业、教育优先发展”的方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和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

度”“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

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等重要文件与精神，并且融会贯通地贯彻落实到改革与发展的

实践中。

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要在发展理念和体制机制上创新突破。从现实观察看，城乡发展、区域发

展、“四化”发展不平衡的主要短板在农村，公共保障、环境优化、优质供给不充分的表现也主要在农村，

因此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在农村，其突破口是发展理念的转变和相关体制机制的改革深化与

创新。一是全面贯彻经济社会发展五大新理念。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首先要转变发展理念，也就是

要坚持创新发展理念，激活发展动力；坚持协调发展理念，解决不平衡问题；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推进人

与自然和谐；坚持开放发展理念，促进区域联动发展；坚持共享发展理念，实现社会公平公正。二是重点

破解城乡公共保障不平等的体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制度因素是基本公共保障的城乡二元体制。浙

江省目前已基本建立城乡比较协调的公共保障体系，在突破城乡二元体制上取得了重要进展，接下来应通

过增加投入、城乡联通、空间优化等途径，进一步解决城乡居民在最低收入、医疗、养老、基础教育等方

面的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尽快建成城乡一体、水平上乘、共建共享的民生保障制度。三是探索建立政府

与市场有机结合的制度。要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思路和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探索建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与“市场有效”有机结合，行业组织充分发挥作用的现代经

济治理体系与机制。为此，必须同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行业组织赋权和产权制度改革，深化“激活市场、

激活主体、激活要素”三位一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增强经济调控中的政府效率、市场活力和行

业组织能力。四是率先建立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的制度。要深化“两山”理念的践行，强化底线思维、增

强发展思维、创新转化思维，在生态环境治理、全域土地整治、“千万工程”提升上继续发力；要进一步

做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文章，创新“绿水青山”养护制度、产权制度、交易制度以及绿色

发展引导机制、共享机制，加快全域有机更新、乡村价值提升和“诗画浙江”大花园建设，为全国提供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富民百姓的浙江样板。五是加快建立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要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的总方针，对“三农”继续多予少取放活，确保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

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同时，进一步创新城乡融合发展思路，着力建构城市化

带动乡村振兴，城市群与乡村群有机衔接，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和高质量发展

的体制机制。


